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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高公文處理時效以增進本所行政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點係依據行政院秘書處「文書處理手冊」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文

  書流程管理手冊」之規定訂定之。

三、公文稽催：

(一)稽催之公文以總收、發公文為限，並以業務承辦單位主動導正為主，秘

書室研考查催處理為輔。

(二)公文處理時限計算方式：

    自總收文或改分文之次日起至發文日或簽准存查日止(含會稿、會辦時

間)，扣除例假及國定假日，為實際辦理天數。

(三)公文處理時限基準：

    1.　最速件：1日。

    2.　速件：3日。

    3.　普通件：6日。

    4.　限期公文：依其規定時限辦理。

    5.　會稿或會辦公文：視同速件處理。

(四)公文處理逾期未結案，承辦人員應配合秘書室研考公文稽催，追查公文

並填復「尚未結案公文催辦單」，作為逾期公文之追蹤及統計分析。

四、公文展期：

(一)公文因業務需要得酌予延長辦理時限1至2次，第1次延長得由各單位 

主管核准，惟延長期限7日以上，須秘書核准；延長處理期限累積超過

30日以上時，須鄉長核准。

(二)承辦人應填寫「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公文展期申請書單」並檢附原公文影本

經主管核准後送總收發文登錄。

五、公文改分：

(一)機關外來文由總收文登入總收文號後分文至承辦人員，承辦人員如認為

該公文內容非屬該員權責範圍，應立即告知或於收文後一日內請總收文改分

至其他單位；逾期不接受改分文。

(二)同一件公文如經改分2個單位以上，仍無單位接收該文，則請秘書裁示



承辦單位後，不再接受分文。

六、公文遺失：

    (一)收文遺失：機關外來文由承辦人員領回後，於承辦過程中發生公文遺失

情事，應由承辦單位逕向原來文單位申請補發，重新陳核且敘明公文補

發理由，經首長核准後，送總收文處補蓋總收文章。

    (二)發文遺失：受文單位如未收到本機關所發之公文，應由原承辦人員調閱

檔案，於原稿敘明補發公文之理由並簽章後，由總發文處補發該公文。

七、各級人員公文流程管理權責劃分如下：

    (一)各級主管人員：

        1.上級主管對重要或複雜案件應隨時查詢並提示承辦單位加速辦理，如

有積壓情事，應即指示查明議處。

        2.單位主管應確實督促屬員依限辦理公文，並適時提示處理原則或適當

調配人力，以避免公文逾期。

        3.屬員差假，單位主管應指定業務代理人並督促其確實負起代理責任，

於期限內辦妥公文。

        4.單位主管對申請展期之案件，應注意辦理期限；如發現所屬有積壓公

文怠忽職守，屢次不聽勸導情事時，應即專案簽報議處。

(二)承辦人員：

　　1.應把握簽辦期限，力求在可處理時間內辦結。

　　2.對經辦案件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存查)之日止，應負公文流程各階段

(含會稿、會辦時限)查催之實。

(三)定期檢視單位內應辦理之公文，主動提醒承辦人儘速辦結或提供單位主

管查催資料，預防公文延誤處理時效。

(四)公文稽催單位：

　　1.總收發處：

      (1) 於收到各單位存查或發文之公文後，應辦理總收發文號之銷號結

案。

　　2.研考：

      (1) 每月10日前列印前月份「尚未結案公文清單」及「尚未結案公文催

辦單」，進行公文稽催。

      (2) 負責將公文稽催列管情形提報本所主管會報，促請檢討改進。

      (3) 如有公文稽催經3次以上仍未結案者，送請秘書室列管追蹤。

    3.各業務單位：配合公文稽催，追蹤逾期公文，儘速辦理結案。

八、公文處理獎懲之規定：



　　(一)凡各單位承辦人員在年度內工作認真，對公文處理過程提出具體建議，

並對實際業務改進具有顯著績效者，得由有關單位提報考績(核)會敘獎。

    (二)各單位承辦人員如有故意損毀、棄置、遺失公文或檔案之情事，或逾期待

辦案件經催辦仍未辦理延長處理期限，全年累計達 5次以上者，得由單

位主管適時予以告誡，無故積壓公文嚴重影響業務或造成不良後果者，

應專案議處並列入考核獎懲、升遷、續聘之參考。

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文書處理手冊」及「文書流程管理手冊」之規定辦

理。

十、本要點經本所鄉務會議通過及鄉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